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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简易爆炸装置 

  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信息交流 

  澳大利亚提交1
 

  背景 

1.  自 2009 年以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一

直在审议简易爆炸装置问题。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特定常规武

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协调员在关于简易爆炸装置

今后工作的报告中为 2013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专家组会议提出的

建议。协调员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报告主要涉及：最佳做法和准则；关于简易爆

炸装置事件的信息交流、这类事件的预防及人道主义影响；国际人道主义规则和

国内执行情况；以及受害者援助。 

  目的 

2.  这份非正式文件基于协调员建议中提出的目标，旨在重点讨论《特定常规武

器公约》可以如何推动缔约方就简易爆炸装置交流信息；制定并改进减少简易爆

炸装置及其部件扩散的最佳做法。 

  

 
1
 这份非正式文件已于2013年3月13日分发给各代表团，以便为专家组的讨论(2013年4月8日至9

日，日内瓦)提供参考，讨论主题是制订旨在解决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材料的转用或非法使用

问题的最佳做法，重点是缔约方可以如何更好地共享关于这类材料的国际转让和使用的信息，

以及如何防止将这类材料转用于简易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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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爆炸装置的人道主义影响  

3.  几十年来，简易爆炸装置在世界许多地方导致军民伤亡。二战以来，越南、

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以及最近在马里的武装冲突都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非

国家行为方也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简易爆炸装置作为武器，因为它们可以以一种

不对称的方式，与实力更强、技术更先进的军事对手抗衡或拖延冲突时间。2011

年，爆炸性暴力监测项目称，“记录的非国家行为方的所有爆炸性暴力事件中，

有 64%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2
 简易爆炸装置可以在有人控制(控制线、遥控

装置)或无人控制(压力引爆、绊线引信、电子传感器)的情况下引爆。这样，敌军

可以避免与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对抗。这种战争方式加大了平民的风险。平民

虽然不是简易爆炸装置的目标，但往往成为其受害者。2012 年，联合国驻阿富

汗援助特派团称，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占 2011 年阿富汗平民伤亡

总人数的 32%。非国家行为方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经常直接将平民作为简易爆

炸装置的目标，以达到恐吓和打击士气的效果。 

  经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对降低简易爆炸装置影响的作用  

4.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禁止或限制使用被认为对战斗人员造成不必要痛苦或

滥伤滥杀平民的特定类型的武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

明确将简易爆炸装置列为受到某些禁止和限制的装置类型。议定书将“其他设

备”定义为“人工放置的、以致死、致伤或破坏为目的、用人工或遥控方式致动

或隔一定时间后自动致动的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在内的弹药或装置”。 

5.  经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3 条涵盖“对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总

的限制”。特别是，第 3 条第 8 款涉及“滥用”武器，包括滥用简易爆炸装置，

该款规定：“禁止滥用适用本条的武器。滥用是指在下列情况下布设此种武

器”：并非布设在“军事目标”上，也不直接对准“军事目标”；“使用一种不

可能对准特定军事目标的投送方法或手段”；“预计可能附带造成平民死亡”。

虽然许多简易爆炸装置将对准军事目标，但并非所有简易爆炸装置本身都具备瞄

准功能。从导致的平民死伤人数就可以看出，简易爆炸装置常常被用来滥杀滥

伤。 

  为进一步理解简易爆炸装置部件的动向交流信息，以防止转用 

6.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更有效地打击滥用简易爆炸装置及其部件的一

个重要方式是加强缔约方关于简易爆炸装置及其部件的信息交流。这将有助于确

认某些部件的合法交易，以避免这些部件被转用于简易爆炸装置。重要的是，目

  

 
2
 《2011年爆炸性暴力监测报告》(爆炸性暴力监测项目)，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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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阻碍合法的货物贸易，或对这类贸易加以额外限制，否则将超出《特定常

规武器公约》的范围。此外，国家还需要考虑商业机密问题。 

7.  不仅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实际上所有冲突都显示，清除战场上简易爆

炸装置的人需要理解简易爆炸装置的设计、制作和运用。为了减少任意部署的简

易爆炸装置造成的威胁，军队和安全部队已开始制定最佳做法指南，其中包括：

共同的框架和理解、通用术语，以及有效的信息分享过程。 

8.  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世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全球保护盾方案证明了信息共享

的有用性。全球保护盾方案是海关组织的一项长期方案，通过监测 14 种爆炸物

前体化学品的合法流动，查明可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化学品的非法跨境转移

和贩运情况。截至 2012 年 5 月，共有 70 个国家参加全球保护盾方案。方案的目

标主要是： 

 监测和追踪合法的爆炸物前体海上运输，以明确合法国际贸易的规

律、多样性和范围； 

 查明并缉获海上运输的非法爆炸物前体，并开展调查和适当的执法活

动；3
 

 酌情编写和分享实时信息和情报； 

 通过基于风险的目标锁定，为合法的爆炸物前体贸易提供便利。 

9.  全球保护盾方案主要侧重管理可用于简易爆炸装置的前体化学品的合法贸

易，禁止非法使用这些化学品制造简易爆炸装置，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提供

了国家间自愿交流简易爆炸装置信息的模式。 

10.  为全球保护盾方案开发的系统已证明能够有效地促进方案参与者自愿就潜

在的非法运输交流信息。例如，2011 年 2 月，一个参与国向所有用户发出了一

条关于铝粉陆路运输的警告，当时货物尚未到达最终目的地。在警告中，该国提

出了一条可能的过境路线(至少涉及六个其他国家)，并列出了确认该运输可能为

非法的主要迹象。 

11.  全球保护盾方案的参与者利用共同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能够： 

 询问和澄清货物的进一步详情； 

 运输途中派车跟踪； 

 共享关于运输公司，申报的货物和进入/离开过境国日期的信息。 

12.  虽然上述案例中没有缉获非法货物，但是显示全球保护盾方案能够为国家

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全球保护盾方案提供让所有成员国反馈经验

  

 
3
 全球保护盾方案自2012年11月实施以来，共开展缉获行动51次，缉获化学品140.67吨，开展执

法行动42次，发出警告1,071次(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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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的机制，为今后的信息共享开辟了新渠道，这些信息可以用于追踪可疑和非

法的前体化学品的运输。 

13.  利用全球保护盾的信息共享模式，《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还可以通过广大

缔约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安排，重点加强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 

14.  信息交流还有助于专家组制订旨在解决可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部件的

转用或非法使用问题的最佳做法。在 2012 年 4 月 5 日汇编文件4所列现有准则和

最佳做法的基础上，可以做出调整，以便将重点放在与简易爆炸装置有关的具体

事项上。 

15.  全球各地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当前公开的资料来源显示，

除伊拉克和阿富汗近期的冲突外，过去两年内，平均每月有超过 750 件简易爆炸

装置事件。简易爆炸装置使用的增加在当前和今后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令人担

忧，《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可以从简单的合作措施开始解决这一问题，通

过这类措施，可以查明并尽量减少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 

  总结 

16.  本文旨在推动讨论如何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分享关于简易爆炸装置

及其部件的信息，以及如何制定并改进减少简易爆炸装置扩散的最佳做法。本文

不打算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特定方法，而是希望提出专家组为减少简易爆炸装置

今后的影响，可能愿意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开展工作的领域。 

 

     

 

  

 
4
 汇编可查阅《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网站：http://www.unog.ch/ccw。 


